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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坝州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创业政策清单

（一）公共就业创业服务

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失业人员免费提供就业创业、失业保险

等方面的政策咨询，提供就业失业登记、职业指导、职业介绍、

岗位推荐、搭建求职招聘平台、就业见习、就业创业培训、创业

项目推介等公共就业创业服务。符合条件的登记失业人员，可按

规定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，享受就业援助服务。

（二）就业见习和见习补贴

16-24 岁失业青年可在各县（市）人社部门批准的就业见习

基地参加就业见习，见习时间一般为 3-12 个月；吸纳就业见习

的单位（见习基地），可以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，按月申请

标准为我州最低工资标准的见习补贴。

（三）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

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 50 万元。对符合

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合伙创业的，可根据合伙创业人

数适当提高贷款额度，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件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

度上限之和的 110%，且不超过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。

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 600 万元。贷款贴

息与贷款期限，个人和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，由财政部门给予

贷款实际利率 50%的财政贴息。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期限单次最长

不超过 3 年。贷款次数，对还款积极、带动能力强、创业项目好

的借款个人，创业担保贷款到期后，经重新审核符合申请时创业

担保贷款条件的，可继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，但累计次

数不超过 3 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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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培训补贴

我州登记失业人员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后，取得

相应证书的，可以按规定的培训补贴标准，到当地公共就业服

务机构申报培训补贴。

（五）失业保险待遇

在我州参加失业保险满一年及以上，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

就业转失业人员，可向失业保险最后参保地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

申领失业保险金（目前按我州最低工资 90%的标准执行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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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坝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清单

（一）公共就业创业服务

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创业、失业保险等

方面的政策咨询，提供就业失业登记、职业指导、职业介绍、岗

位推荐、搭建求职招聘平台、就业见习、就业创业培训、创业项

目推介等公共就业创业服务。

（二）就业见习和见习补贴

离校 2 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在我州人社部门批准的

就业见习基地参加就业见习，见习时间一般为 3-12 个月；吸纳

就业见习的单位（见习基地），可以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，

按月申请标准为我州最低工资标准的见习补贴。

（三）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

毕业年度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、贫困

残疾人家庭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，身

有残疾以及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，可向所在院校申领

一次性 1500 元的求职补贴。

（四）社保补贴

对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以个人身份参

加社会保险的，可以向各县（市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标准为

个人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2/3的社保补贴，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

年。对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1

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、社会组织，

可以向当地各县（市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补贴标准为企业实



— 4—

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总和的

社保补贴（不包括高校毕业生个人应缴纳部分），补贴期限最长

不超过1年。

（五）创业补贴

对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离校 5 年内高校毕

业生、就业困难人员、返乡入乡农民工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，自

登记注册之日起，正常运营 6 个月以上的，给予创业补贴 5000

元，正常运营 18 个月以上的，根据创业规模、创业所处阶段、

吸纳就业人数等因素再给予创业补贴，最高不超过 1 万元。

（六）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

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 50 万元。对符合

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合伙创业的，可根据合伙创业人

数适当提高贷款额度，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件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

度上限之和的 110%，且不超过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。

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 600 万元。贷款贴

息与贷款期限，个人和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，由财政部门给予

贷款实际利率 50%的财政贴息。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期限单次最长

不超过 3 年。贷款次数，对还款积极、带动能力强、创业项目好

的借款个人，创业担保贷款到期后，经重新审核符合申请时创业

担保贷款条件的，可继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，但累计次

数不超过 3 次。

（七）培训补贴

就业困难人员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后，取得相应

证书的，可以按规定的培训补贴标准，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

构申报培训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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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坝州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创业政策清单

（一）就业困难人员认定

我省城镇区域户籍人员、城镇区域常住并参加我省基本养老

保险 1 年以上人员中，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

愿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登记失业人员，可以申请认定为就业

困难人员：

1.大龄人员：申请认定时女性年满45周岁、男性年满55周岁及

以上的人员（高海拔地区申请认定时女性年满 40周岁、男性年满 50

周岁及以上的人员）。

2.残疾人员：持有《残疾人证》的人员。

3.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：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。

4.防止返贫监测对象：由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。

5.零就业家庭成员：由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确认登记的零就业家庭成员。

6.长期失业人员：申请认定时登记失业已连续 1年以上的人员。

7.土地被依法征用的失地农民。

8.省政府规定的其他人员。

（二）就业援助服务

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就业困难人员免费提供就业创业、失业

保险等方面的政策咨询，提供就业失业登记、职业指导、职业介

绍、岗位推荐、搭建求职招聘平台、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、就业

创业培训、创业项目推介等服务。对难以实现就业的就业困难人

员实施就业援助，落实就业扶持政策，直到帮助其实现就业。

（三）社保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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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的，可以

向各县（市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标准为个人实际缴纳社会保

险费 2/3 的社保补贴。对招用或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

员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，可以向各县（市）公共就业服务机

构申请其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基本医疗

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总和的社保补贴（不包括就业困难人员个人

应缴纳部分）。补贴期限为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最长不超

过 5 年，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 3 年（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保补贴

时年龄为准）。

（四）公益性岗位补贴

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单位，可以按我州

最低工资标准向各县（市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公益性岗位补

贴，补贴期限不超过 3 年，距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不足 5 年的可延

长至初次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时。

（五）岗位补贴

招用就业困难人员、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用人

单位，可向各县（市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岗位补贴（不高于

我州最低工资标准）。补贴期限为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就

业困难人员最长不超过 5 年，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 3 年（以初次

核定其享受岗位补贴时年龄为准）。

（六）创业补贴

对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离校 5 年内高校毕

业生、就业困难人员、返乡入乡农民工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，自

登记注册之日起，正常运营 6 个月以上的，给予创业补贴 5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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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正常运营 18 个月以上的，根据创业规模、创业所处阶段、

吸纳就业人数等因素再给予创业补贴，最高不超过 1 万元。

（七）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

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 50 万元。对符合

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合伙创业的，可根据合伙创业人

数适当提高贷款额度，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件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

度上限之和的 110%，且不超过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。

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 600 万元。贷款贴

息与贷款期限，个人和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，由财政部门给予

贷款实际利率 50%的财政贴息。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期限单次最长

不超过 3 年。贷款次数，对还款积极、带动能力强、创业项目好

的借款个人，创业担保贷款到期后，经重新审核符合申请时创业

担保贷款条件的，可继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，但累计次

数不超过 3 次。

（八）培训补贴

就业困难人员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后，取得相应

证书的，可以按规定的培训补贴标准，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

构申报培训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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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坝州脱贫人口就业帮扶政策

（一）就业创业服务补助

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、劳务经纪人组织脱贫人口到企

业就业，并协助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、参加社会保险的，按

300 元/人的标准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。

（二）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

脱贫人口通过有组织劳务输出到户籍所在县（市）以外就业

的，给予 400 元/人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。毕业年度有就业创业

意愿并积极求职创业的脱贫家庭高校毕业生，给予一次性 1500

元的求职创业补贴。

（三）企业吸纳就业奖补

企业吸纳脱贫人口就业，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参加社会

保险的，按 1000 元/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，吸纳

10 人以上的，再按每 10 人 1 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补，最高

不超过 20 万元。对吸纳脱贫人口10人以上并签订劳动合同1年

以上的企业，可以认定为就业帮扶基地，给予5万元的一次性奖补。

（四）社保补贴及岗位补贴

企业吸纳脱贫人口就业，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参加社会

保险的按企业为脱贫人口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基本医疗

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（不包括脱贫人口个人应缴纳部分）给予补

贴，岗位补贴按我州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 80%给予补贴，社保补

贴和岗位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3 年。

（五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纳就业奖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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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专业合作社、种养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村电商等其他依

法登记的生产经营主体吸纳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半年以上的，按

1000 元/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，吸纳 10 人以上的，

再一次性给予 1 万元奖补。

（六）公益性岗位补贴

对安置在乡村公益性岗位上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，给予不超

过我州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公益性岗位补贴。

脱贫人口上述政策执行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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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坝州助企纾困就业创业政策清单

（一）公共就业服务

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就业、创业、培训、招用工、

失业保险等方面的政策、业务咨询，提供招聘服务，用工指导，

搭建招聘求职平台，落实就业创业相关补贴奖励政策等公共就业

服务。

（二）就业见习补贴

被认定为就业见习基地的企业，组织毕业 2 年内的高校毕业

生、16 至 24 岁失业青年参加 3 至 12 个月就业见习 , 见习单位

可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见习补贴。

（三）企业招用相关人员社保补贴

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，以及通过公益性岗

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单位，可以向当地公

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按其为就业困难人员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

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的总和的社保补贴（不包括相

关人员个人缴纳的部分）。补贴期限除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

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，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 3 年。对

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 2 年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，签订 1 年以上劳动

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小微型企业，可以向公共就业服务机

构申请按其为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、

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总和的社保补贴（不包括毕业年度

高校毕业生个人缴纳的部分），补贴期限为 1 年。招用脱贫人口

就业，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参加社会保险的，按企业为脱贫



— 11—

人口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

总和的社保补贴（不包括脱贫人口个人应缴纳部分），期限最长

不超过 3 年。

（四）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

企业吸纳脱贫人口就业，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参加社会

保险的，按 1000 元/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，吸纳

10 人以上的，再按每 10 人 1 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补，最高

不超过 20 万元。农民专业合作社、种养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村

电商等其他依法登记的生产经营主体吸纳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半

年以上的，按 1000 元/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，吸纳

10 人以上的，再一次性给予 1 万元奖补。

（五）就业帮扶基地一次性奖补

对吸纳脱贫人口10人以上并签订劳动合同1年以上的企业，

可以认定为就业帮扶基地，给予5万元的一次性奖补。

（六）岗位补贴

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，

可按照不超过我州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标准申请岗位补贴。补贴

期限为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最长不超过5年，

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 3 年（以初次核定其享受岗位补贴时年龄为

准）。招用脱贫人口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，可

以按 80%向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岗位补贴。

（七）就业创业服务补助

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、劳务经纪人组织脱贫人口到企

业就业，并协助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、参加社会保险的，按



— 12—

300 元/人的标准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。

（八）新成长劳动力招工成本补贴

对 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期间，签订劳动合

同招用新成长劳动力并按规定参加职工社会保险（新成长劳动力

应为首次参保）的企业，按每人 1000 元给予招工成本补贴，社

会团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构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

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。

（九）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

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 600 万元。享

受条件，属于现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小型、微型企业，且

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 1 年内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

件的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的 10%（超过 100 人的企业

达到 5%），并与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，无拖欠职工工资、欠

缴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违规信用记录。贷款贴息与贷款期限，小微

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期限单次最长不超过 2 年。申请第二次、第三

次创业担保贷款的，按不超过现行政策规定的最高贷款额度、最

长贷款期限执行。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，由财政部门给予贷款

实际利率 50%的财政贴息。贷款次数，对还款积极、带动能力强、

创业项目好的小微企业，创业担保贷款到期后，经重新审核符合

申请时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的，可继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，

但累计次数不超过 3 次。

（十）岗前技能培训补贴

企业新录用的符合条件的人员，与企业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

动合同，并于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 1 年内参加由企业依托所属培

训机构或政府认定的培训机构开展岗位技能培训的，在培训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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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职业资格证书（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、

培训合格证书）后，企业可以按规定的培训补贴标准，向当地公

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培训补贴。

（十一）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

企业组织符合条件的新招录用人员按规定开展新型学徒制

培训，企业可以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每人每年不低于

4000 元的职业培训补贴。

（十二）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缴费费率

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 1%的政策，延续实施至 2025 年

12 月 31 日。其中，用人单位缴费费率为 0.6%，职工个人缴费费

率为 0.4%。

（十三）普惠制稳岗返还

2024 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未超过 5.5%且足额缴纳失业保险

费的参保企业，可按一定比例返还失业保险费，其中，大型企业

按上年度企业及其职工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30%返还，中小微

企业按 60%返还，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构、律师事务

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中小微企

业实施。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十四）企业职工技能提升补贴

参加失业保险 1 年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

员，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，可按规

定申请技能提升补贴，补贴标准为初级（五级）1000 元、中级

（四级）1500 元、高级（三级）2000 元。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5

年 12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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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五）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

2024 年 1 月 1 日之后，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、离

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、16-24 岁登记失业青年，并为其缴

纳 3 个月及以上失业、工伤、职工养老保险费的，可按 1500 元/

人的标准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。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

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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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类人员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

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的六类人员（防止返贫监测

对象、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、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

生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、城镇登记失业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），

培训后取得符合规定证书的（包括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

证书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、培训合格证书，下同），给予一定标

准的职业培训补贴和创业培训补贴。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岗位技能培训

对企业新录用的六类人员，与企业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

同，并于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 1 年内参加由企业依托所属培训机

构或政府认定的培训机构开展岗位技能培训，培训后取得证书的

给予职工个人或企业一定标准的职业培训补贴。对按国家有关规

定参加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、技师培训的企业在职职工，培训后

取得证书的，给予职工个人或企业一定标准的职业培训补贴。

（二）职业技能评价补贴

对通过初次职业技能评价并取得符合规定证书（包括职业资

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，不含培训合格

证）的六类人员，给予职业技能评价补贴。


